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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焦洪昌，男，1961年生于北京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出版的重要

著作有：《选举权的法律保障》（独著）、《公民私人财产权法律保

护研究》（独著）、《宪法学案例教程》（合著）、《宪法制度与法

治政府》（主编）、《港澳台法制概论》（主编）等。在《中国法

学》《政法论坛》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全面介绍宪法学的教科书，内容以中国宪法为主。本

书在结构上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理论篇，主要阐释宪法的概念、分

类、渊源、制定、修改、解释、监督实施和历史发展规律等；制度

篇，主要研究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

区制度等；权利篇，主要探讨权利的概念、种类、保障、限制以及我

国具体的权利义务规范等；机构篇，主要介绍我国不同性质、不同层

次的国家机关的性质、地位、组成、任期、职权、活动以及它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等。作为教科书，本书力求知识准确、概念明确、理论正

确，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本真的宪制实践，为深入学习研究宪

法打好坚实的基础。



第六版序言

2012年12月3日，为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全国人大机关

举行宪法墙揭幕仪式，吴邦国委员长出席并剪彩。宪法墙长23米，高

2.2米，采用白色大理石墙面，镌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

镶嵌在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内。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2958票赞成、2票反

对、3票弃权，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案共21

条，由主席团公告公布施行。这次修改是现行宪法的第5次修改。

修改宪法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应遵守科学修宪、民主修

宪、依法修宪的原则。科学修宪要求在宪法稳定和与时俱进中把握好

一个度，非改不可、条件成熟的就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力求小

改。民主修宪要求人民能广泛参与讨论，发挥人民在修宪中的主体地

位，使修宪内容得到人民普遍拥护。依法修宪要求修宪行为严格遵守

法定程序，掌握宪法保留与宪法委托的边界，通过程序正义达致实体

正义。

是次修宪影响大、使命强，执政党欲把吾国吾民从站起来、富起

来带向强起来的新时代。与此相应，宪法在指导思想、国家目标、国

家战略、国家价值、国际关系、国家体制机制、国家权力结构等方面

都做出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与完善，可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顶

层设计。

以本国宪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宪法学，既要关注宪法理论的发

展，又要回应现实需求；既要吸纳人类宪法文明的最新成果，又要凸



显本土化的鲜明特征。尤其是大学本科生使用的宪法教材，国家希望

学者能写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原创性作品，让学

生愿意学、老师愿意教、同行愿意看，全面展现中国宪法的自信与自

强。

本书的作者们自知修订宪法教材与修改国家宪法一样，使命光

荣、任务艰巨。大伙冒着酷暑，紧着期限，排除干扰，潜心创作，力

争让读者诸君早日用上新书，让法治中国的百花园多开出一朵宪法小

花。

沈从文先生在其文集《新与旧》的序中说，时事推移，新旧交

替，古典式的单纯与雄强，不免引出堂吉诃德式的慨叹。然而，清醒

而趋时的单纯与雄强，又极易受到旧势力的摧毁。人生可悯。由此我

也想起了全国人大机关的宪法墙，旧版的宪法镌刻已成过往，新版的

宪法雕刻何时能欣赏到呢。

是为序。

焦洪昌

2018年6月15日



第五版序言

我从教30年了，编教材是经常性工作。

编来编去，中国宪法学不过四部分内容：基本理论，解决宪法学

研究的工具和前见；基本制度，说明国家和社会建构的原规则；基本

权利，宣示立宪主义的核心价值；基本架构，观览公共权力运行的体

制和机制。简言之，这门学科重点研究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及国家公权

力之间的关系，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再抽象，以人的尊严为旨

归的人权保障安放着宪法的灵魂。

君子和而不同，编教材也一样。本书著者有的主攻思想史或政治

哲学，有的秉持宪法教义学或宪法社会学的立场，有的涂抹着留学德

国或美国的底色，可谓异彩纷呈。那怎样使不同风格的部分达致内在

统一呢，除了遵守编写规范外，各位同仁对中国立宪主义价值的认同

是最重要的：宪政不专属资本主义，也不专属社会主义，它是人类希

冀过安定有序政治生活的保障。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一本教材，五次再版，十次印刷，十

几万受众，编者们没事偷着乐是可以原谅的。不过，教材最新科研成

果转化的滞后、个别宪法知识的不确定、全书文字的冗长甚至错漏，

这些来自读者的声音时时警醒和鞭策着我们，促使大家在集体讨论、

相互辩驳、个人负责的基础上，对本书进行了较全面的修订。

作品如同舞台，永远是遗憾的艺术。追求完美是我们最大的愿

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焦洪昌

2013年7月12日



第四版序言

曾几何时，人的尊严就像空谷幽兰静静地开在山野。一夜之间，

她却昂着头赫然绽放在今年温家宝总理的工作报告中。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这句话喊出了政府的责任，更昭示了它清晰的法律内涵：就是每个公

民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都享有自由和权利，国家要保护每个

人的自由和人权；国家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物质文化需求；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必须以每个人的发展为前提，

因此，国家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

才智竞相迸发。

有人说，在中文语境下，尊严大致与体面相近，是一种人与人之

间产生的社会评价或心理感受。这种理解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我

以为，宪法的核心价值更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而人权的核心在于人

的尊严。因此，德国人吸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基本法中宣布人

的尊严是高端价值，直接约束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我国1982年

宪法也总结历史经验，把人格尊严作为公民的绝对权规定在第38条，

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进行侵犯。

人的尊严首先是消极权利还是积极权利涉及价值判断问题。古希

腊的哲人讲过一个故事。据说，古希腊最著名的犬儒主义者狄奥根尼

住在一个木桶里，终年以乞讨和骂街为生。当征服了世界的亚历山大

大帝屈尊趴在木桶边上，好奇而关切地询问他需要什么的时候，狄奥

根尼回答：“我需要你闪到一边去，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其用意

是：虽然我在木桶里，你在殿堂上，但在阳光（自然法）之下，你我



平等；作为统治者，不来打扰和侵犯我的自由，是你当然和唯一的责

任。匈牙利伟大诗人裴多菲也认为：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

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由此可见，人的尊严首先是每个人的自主、自

决、自治，即人的意志自由问题.它有抵抗和防御国家权力侵犯的功

能。前辈们的这些思想就是人的尊严含义的真实流露。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调查显示，民众最关心的排在前三位的社

会问题是：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基层干群冲突。这些问题表现在侵

吞国有资产、野蛮征地拆迁、信访上访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既有赖于

政治体制改革，也有赖于公民社会建设。而保障公民基本政治自由和

权利的实现则是必由之路。因此，2010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选举

法的修改可以理解成国家对公民选举权利诉求的回应，它涉及十个方

面的内容。最核心的问题是解决城乡居民选举权的平等保护问题。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选举权利涉及公民基本的政治尊严。

进而根据新选举法的精神对本书进行修订则是作者对人的尊严的知与

觉。是为序。

焦洪昌

2010年5月11日



第三版序言

最近读到一篇杂文，是旅美学者林达在《南方周末》上的，题目

叫“宪法的自信来自哪里？”文章开头说：读到一条消息，西北政法

大学有一个宪法和地球仪造型的雕塑，于1个月前被拆除。据说这是受

国外法学院校园雕塑启发而设计的，从照片上看也不错。有报道说，

雕塑被拆除的原因是雕塑照片上网后被戏称为“宪法顶个球”。不知

拆除的意思是来自政法学院的法律教授们，还是宣传部门的领导们。

如果真是因民众对宪法失去信心而生出嘲笑，就拆了雕塑，十足是鸵

鸟策略。

林达的评论引出一个问题：宪法有什么用？

记得220年前，法国人就在他们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里自豪

地说：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这样的认识不

能说不深刻。

63年前，张君劢先生在上海青年会的宪法演讲中提出国家为什么

要宪法。他的答案是：国家必须保障人民的安全，必须保障人民的自

由，必须造成人民的法律秩序。而要实现这三个目的，就少不了宪

法。他强调：宪法本身之所以能存在，并不是一张纸片的文字就够

的，而是要靠国民的不断注意，然后宪法的习惯方能养成，然后宪法

的基础方能确立。假使人民对自己的权利及政府的不法横行，一切淡

然处之，不以为意，宪法是不会有保障的。人权是宪政的基本。这样

的思想不能说不先进。



去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废止了（2001）25号批复关于齐玉

苓案的司法解释，我校蔡定剑教授在《南方周末》上撰文呼吁：“宪

法就是拿来用的”。他认为宪法有三个作用：一是为立法和行政提供

依据，从而控制立法和行政。宪法是解决“权力”冲突的最高法，违

宪审查是在这个层面适用宪法。二是宪法凝聚了一个社会的最高价

值，当公民在具体法律中的权利发生冲突时，需用宪法价值来解决，

宪法又是解决“权利”冲突的根本准则。三是弥补法律和法制之不

足。一个法制社会即使有再完备的法律，也不可能做到密而不漏，何

况现代社会新情况不断产生，像堕胎、同性恋、安乐死等就会成为宪

法面对的问题，宪法能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起拾遗补缺作用。这样

的见解不能说不精当。

陆放翁有言：“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这虽是一首教子诗，子聿当时也未必理解乃父的思想。不过，本

书的作者同仁，却深切地体会到，伟大诗人陆游的认知，真正道出了

我们对中国宪法的感悟。秉持实践理性的信念，作者在本版中加重了

对宪法事例、宪法实践的关照，加大了对民主、人权的关心，加强了

对宪政、法治的关怀。

有人担心，五年前的作者，五年前的教材，而今是否老了？在此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没等到你，我们怎敢老去。

是为序。

焦洪昌

2009年5月12日



第二版序言

“宪法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

的语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劳伦斯·却伯（Laurence H.Tribe）

教授的名言显示：宪法是一种语言，由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文字所记

录。它是前代人留给后代人的遗产，包括宪法典、宪法性法律、宪法

惯例、宪法判例等形式。

“它是对充满苦难的生活经验的批判和总结，其历史充满了人类

在各个历史阶段中为摆脱生活上的痛苦而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我们

学习宪法就是为了学到这些聪明才智，为了避免失败而未雨绸缪。”

（杉原泰雄语）宪法语言是经验性的、高度凝练的、被注定的，是整

个民族精神的流淌。考文教授在《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中说，

“宪法是由一群半人半神的人物制定的”。

宪法是一种流动的语言，随着读者的切换、时代的发展、社会的

变迁而含义不同。帕斯卡尔说，我们总想抓住某一点把自己固定下

来，可是它却荡漾着离开了我们。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也谈到，

“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在‘法律’的前面的。我

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接口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把缺

口重新打开。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所谈的社会是进步的”。因

此，人类所能找到最好的应对宪法话语变迁的方法是不断进行解释宪

法和修改宪法。其功用在于，清除模糊、弥合缝隙、化解纷争、完善

规范，最终达致打开规范的天窗、迎接宪法的阳光之目的。

宪法是一种国人共同参与对话的语言。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

·卢梭指出，“真正的宪法不是被雕刻在大理石或铜板上，而是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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